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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截至2025年9月30日止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鉴证报告 

 

信会师报字[2025]第ZG12956号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我们接受委托，对后附的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长安汽车”）截至2025年9月30日止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以

下简称“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执行了合理保证的鉴证业务。 

 

一、管理层的责任  

长安汽车管理层的责任是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监管规

则适用指引——发行类第7号》的相关规定编制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

况报告。这种责任包括设计、执行和维护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

告编制相关的内部控制，确保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真实、准确、

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二、注册会计师的责任  

我们的责任是在执行鉴证工作的基础上对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

况报告发表鉴证结论。 

  

三、工作概述 

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其他鉴证业务准则第3101号——历史

财务信息审计或审阅以外的鉴证业务》的规定执行了鉴证业务。该准

则要求我们遵守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规范，计划和实施鉴证工作，

以对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是否在所有重大方面按照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监管规则适用指引——发行类第7号》的相关规定

编制，如实反映长安汽车截至2025年9月30日止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

况获取合理保证。在执行鉴证工作过程中，我们实施了包括询问、检

查会计记录等我们认为必要的程序。我们相信，我们的鉴证工作为发

表鉴证结论提供了合理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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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鉴证结论  

我们认为，长安汽车截至2025年9月30日止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

况报告在所有重大方面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监管规则适用

指引——发行类第7号》的相关规定编制，如实反映了长安汽车截至

2025年9月30日止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五、报告使用限制 

本报告仅供长安公司为申请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之用，不适用于

任何其他目的。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             中国注册会计师： 

（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注册会计师： 

 

 

 

 

中 国·上 海                   2025 年 12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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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截至2025年9月30日止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监管规则适用指引——发行类第 7 号》的相

关规定，本公司将截至 2025 年 9 月 30 日止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如下： 

 

一、 前次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前次募集资金金额、资金到位时间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

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2256 号）的核准，本公司向包括中国兵器装备

集团有限公司、中国长安汽车集团有限公司（现更名为“辰致汽车科技集团有限

公司”）及南方工业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在内的 12 名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 560,747,663 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10.70 元/股，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

币 5,999,999,994.10 元，扣除应承担的承销费和保荐费后本公司实收募集资金为

人民币 5,988,059,154.12 元。实收募集资金扣除其他发行费用后的净额为人民币

5,986,084,079.35 元。 

上述募集资金已于 2020 年 10 月 9 日到账，并经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审验并出具了安永华明（2020）验字第 60662431_D02 号验资报告。 

（二）前次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情况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及《深圳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规定，

本公司制定了《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程序》（以下简称“管

理程序”），对募集资金的存储、使用、审批、变更、监督及披露等进行了规定。

上述管理程序业经本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根据当时生效的《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

使用的监管要求》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

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以及本公司《管理程序》的要求，2020 年本

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合肥长安汽车有限公司分别与保荐机构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江北支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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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北城天街支行、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营业部、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行签订了《募集资金监管协议》；2022 年

公司与保荐机构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江北支

行签订了《募集资金监管协议》。该专户仅用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中募集资金的

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上述募集资金监管协议与深圳证券交易所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本

公司在使用募集资金时已严格遵照履行。 

近日，公司已完成了募集资金专户的注销手续，公司与保荐机构、开户银行

签署的《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相应终止。 

截至2025年9月30日止，募集资金的存储情况列示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银行名称 账号 初始存放金额 截止日余额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刘家台支行 3100022429200120491 5,988,059,154.12 -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刘家台支行 3100022429200140179 - -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行 023900071110101 - -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北城天街支行 39550180801735963 - - 

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营业部 5001010120010031117 - -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行 8111201013100435758 - - 

合计  5,988,059,154.12 - 

二、 前次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请详见附表 1。 

（二） 前次募集资金实际投资项目变更情况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2021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调整和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同意将 2020 年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合肥长安汽车有限公司调整升级项目”、“H 系列五期、NE1

系列一期发动机生产能力建设项目”、“碰撞试验室能力升级建设项目”、“CD569 

生产线建设项目”的部分节余募集资金共计 160,545.86 万元变更用于“新一代节

能产品转型升级项目”。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4 月 28 日披露的《关于调

整和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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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对外转让或置换情况 

2020 年 11 月 18 日，经本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使用募集资金置换先期投入自有资金的议案》，同意以募集资金人民币

1,378,818,553.05 元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该募集资金置换情况业

经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安永华明 (2020)专字第

60662431_D05 号专项报告鉴证。本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对上述以募集资金置

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自筹资金的事项发表明确同意意见。 

本次募集资金置换具体情况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

号 
募投项目名称 

本次募集资金拟

投资金额 

自筹资金预先投

入金额 

已使用募集资金

置换金额 

1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H 系列五期、

NE1 系列一期发动机生产能力建设项目 
142,039.00 36,506.83 36,506.83 

2 碰撞试验室能力升级建设项目 11,544.00 320.26 320.26 

3 CD569 生产线建设项目 15,628.00 21.22 21.22 

4 合肥长安汽车有限公司调整升级项目 250,789.00 101,033.55 101,033.55 

合 计 420,000.00 137,881.86 137,881.86 

截至 2025 年 9 月 30 日，公司已将募集资金人民币 137,881.86 万元置换预先

已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不存在前次募投资金投资项目对外转让情况。 

（四） 暂时闲置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本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不存在闲置情况。 

（五）前次募集资金项目结余资金使用情况 

公司原计划的 H 系列五期、NE1 系列一期发动机生产能力建设项目、碰撞

试验室能力升级建设项目、CD569 生产线建设项目、合肥长安汽车有限公司调整

升级项目等 4 个募投项目投入资金与前期规划相比存在部分节余。根据公司长期

战略规划和现阶段发展需求，为进一步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公司第八届董事

会第三十八次会议、2021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和变更部分募集

资金用途的议案》，公司调整原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投资规模，并将节余资金

160,545.86 万元用于公司新一代节能产品转型升级项目。 

2025 年，公司对 H 系列五期、NE1 系列一期发动机生产能力建设项目、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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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节能产品转型升级项目进行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 568.64 万元（包括利

息收入等）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用于支持公司主营业务发展。根据《深圳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规定，单

个或者全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完成后，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节余

资金（包括利息收入）低于 500 万元或者低于项目募集资金净额 1%的，可以豁

免相关审议程序。 

三、 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产生的经济效益情况 

（一） 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 

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请详见附表 2。对照表中实现效

益的计算口径、计算方法与承诺效益的计算口径、计算方法一致。 

（二） 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无法单独核算效益的原因及其情况 

碰撞试验室能力升级建设项目旨在提升长安汽车自主创新能力，建成具有国

内领先水平的碰撞试验室。本项目不涉及生产能力建设，不直接产生经济效益，

无法单独核算其产生的效益情况。 

新一代节能产品转型升级项目主要涉及项目研发阶段的支出，不直接产生经

济效益，无法单独核算其产生的效益情况。 

补充流动资金项目不直接产生经济效益，无法单独核算效益。 

（三） 未能实现承诺收益的说明 

合肥长安汽车有限公司调整升级项目未达预计收益，主要系近年来新能源渗

透率持续提升，传统燃油乘用车销量下滑，行业竞争加剧。 

四、 前次发行涉及以资产认购股份的相关资产运行情况 

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不存在以资产认购股份的情况。 

五、前次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与已公开披露信息对照情况说明 

本公司前次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与本公司各年度定期报告和其他信息披

露文件中所披露的有关内容不存在差异。 

 














